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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 

             

川财采〔2017〕63号 

 
 

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防范和惩处 
政府采购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扩权试点县（市）财政局，各省级部门、事

业单位、团体组织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打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政府采购市场环境，

维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现

就防范和惩处政府采购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，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防范和惩处无偿（免费）或者低于成本价报价的行为 

（一）采购人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不得违反政府采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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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，无偿或低于成本价获得供应商提供的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。 

（二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确定政府采购方式和评审方

法的过程中，对于不易计算供应商成本的采购项目，应当审慎采

用低价成交的采购方式和最低评标价法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

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，应当将供应商不得无偿或者低于成本价报

价，作为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予以明确规定，并载明本通知规定

的无偿或者低于成本价报价的评审处理规则和确定中标、成交供

应商时的处理规则。 

（三）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，不得无偿或以低

于所提供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的成本价格报价。在评审过程中，

供应商的投标文件、响应文件涉嫌无偿或低于成本价报价的，应

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

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第六十条、《四川省政府

采购评审工作规程（修订）》（川财采[2016]53 号）第三十一条等

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其报价的合理性，无法证明其报价

合理性的，其投标文件、响应文件应当按照无效（投标）处理。

在确定中标、成交供应商过程中，采购人通过调查核实供应商确

实无偿或低于成本价报价，可能导致无法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

规定和政府采购合同约定履约的，可以不确定该供应商作为中标、

成交供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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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（以下简称社会代理机构）获

取业务过程中，不得免费或低于成本价获得代理业务。采购人选

择社会代理机构过程中，应当综合考量社会代理机构的服务能力、

水平、质量及收取代理服务费等情况，不得单纯以收取代理服务

费高低作为选择社会代理机构的唯一条件。社会代理机构免费或

低于成本价收取代理服务费的，采购人不得选择其代理本单位采

购事宜。 

（五）供应商、社会代理机构报价是否低于成本价的计算标

准，以供应商、社会代理机构参与某具体采购项目所需正常成本

计算，不得超出参与某具体采购项目的范围计算其成本费用。 

（六）供应商存在无偿或者低于成本价报价的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以“采取

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供应商的”规定进行处罚。社会代理机构免

费或低于成本价获得代理业务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七十八条规定进行处罚。 

二、防范和惩处阻挠和限制社会主体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

业政府采购市场的行为 

（七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，阻挠和限制供应

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。除必须要提供本地

化服务的采购项目外，各级政府和部门不得制定优先采购本地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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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、工程和服务的目录清单及有关政策制度，也不得在具体政府

采购活动中要求必须采购本地货物、工程和服务。 

（八）财政部门在审核变更采购方式过程中，不得将采购人

上级单位要求指定范围内进行采购的文件资料，作为变更采购方

式的证明材料予以采信。采购人上级单位需统一采购的，应当按

照规定统一实行部门集中采购，不得既不依法实行部门集中采购，

又要求下级部门单位在指定范围内进行采购。 

（九）各级政府和部门不得违反政府采购法的规定，强制性

阻扰或限制社会代理机构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。

不得强行规定集中采购机构采购目录以外的项目，必须交由集中

采购机构代理。 

（十）在政府采购中，有单位或者个人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进

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政府采购市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第八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理；有政府或者部门强制性阻

扰或限制社会代理机构进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政府采购市场的，

根据情况建议或者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按照相关程序报上级

政府或部门处理。 

三、防范和惩处提供虚假产品宣传资料的行为 

（十一）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提

供产品宣传资料以佐证其投标产品技术参数的，供应商应对其提

供的产品宣传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在投标文件、响应文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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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虚假产品宣传资料。 

（十二）经过调查核实或者检测检验，供应商投标产品的实

际技术参数与其投标文件、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投标产品的宣传资

料标注的技术参数不一致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以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

的”规定进行处罚。 

四、防范和惩处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的行为 

（十三）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不得在获取采购文件过

程中，或者在投标文件、响应文件中，或者在开标、评审现场，

或者在确定采购结果过程中等，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

信息，损害其他供应商的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。社会代理机构在

获取业务过程中，不得向采购人及有关工作人员，编造、传播虚

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，损害其他社会代理机构的商业信誉、商

品声誉。 

（十四）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，编造、传播虚假

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，损害其他供应商的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的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以“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其他供应商的”规定进行处罚。社会

代理机构在获取业务过程中，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

息，损害其他社会代理机构的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的，采购人不

得选择其代理本单位采购事宜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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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十三条

规定进行处罚。 

五、防范和惩处泄露供应商商业秘密的行为 

（十五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九条第

三款、《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》（国家工商行政

管理局令第86号）第二条之规定，不为公众所知悉、具有商业价

值和实用性、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、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

施的标书内容（虚假材料除外）属于商业秘密范畴，受法律保护。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评审专家，不得未经权

利人同意，向第三人泄露供应商投标文件、响应文件内容。 

（十六）供应商未经权利人同意，直接或者间接非法通过采

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评审专家、采购人代表获

取其他供应商投标文件、响应文件内容，以此作为证明材料进行

质疑投诉的，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质疑投诉事项的证据，质

疑投诉应当驳回，且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第七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十一条

规定进行处罚。 

（十七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评审专家、

采购人代表，未经权利人同意，向第三人泄露供应商投标文件、

响应文件内容的，对于采购人及其工作人员、集中采购机构工作

人员、采购人代表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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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对于采购代理

机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八条规定进行

处罚，属于社会代理机构的，同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

当竞争法》第二十一条处以罚款；对于评审专家，按照《政府采

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（财库[2016]198 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

项规定进行处理。 

另外，供应商、社会代理机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，经

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失信行为的，鼓励其所在行业自律组

织依据有关章程进行处理。 

 

 

 

四川省财政厅 

2017 年 12月 26日 

 

 

 

 

 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月 28日印发 

 


